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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性债权与诉讼时效 

崔建远

    １．甲在Ａ地拥有一处营业用房，乙公司欲在此地开发建设一大型综合性的设施，于是双方签订合

同，规定乙公司以自己的费用将甲在Ａ地的房屋拆除，在Ｂ地为甲建造一新的质量更佳的营业用房；自该

房屋于１９９８年５月６日建成时起，由甲无偿地使用１５年；期满时乙公司有权将该房屋收回。该房屋

如期建成，但甲却一直未请求乙公司交付该房屋，迟至２００３年１月１日才请求乙公司履行合同，并主

张损害赔偿责任。乙公司则以甲的请求权已经罹于诉讼时效为由予以抗辩。 

    ２．关于乙公司的抗辩能否成立，存在着对立的两种观点：否定说把甲的请求权看成一个不可分割的

整体，并且将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定在交付营业用房的日期（实际上是次日）。如此，２００３年１月

１日主张显然是远远地超过了２年的诉讼时效期间，乙公司的时效届满的抗辩成立。肯定说则认为，甲拥

有１５年的使用该营业用房的权利，也就是直到２０１３年５月６日，甲都有权请求乙公司交付该营业用

房，这样，甲于２００３年１月１日向乙公司主张权利仍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故乙公司的时效完成的抗辩

不成立。 

    

    ３．笔者解决此案系争问题的思考路径是：首先考虑甲对该房屋的使用权是否属于物权，若属于物

权，由于我国现行法未明确规定物上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因而学说可以见仁见智；若属于债权，则

宜定为适用诉讼时效，除非存在着重大理由。我国现行法一直未规定此类房屋使用权为物权，按照物权法

定主义衡量，甲的房屋使用权算不上物权，宜认定为债权。债权应当适用诉讼时效，除非法律有明文规定

或者存在着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其他理由。在本案中，至今尚未发现不适用时效的理由。 

    

    应当注意，一时性债权和继续性债权不同，它们适用诉讼时效时存在着区别。一时性债权的内容在合

同订立时就已经确定，时间因素对其内容和范围不再起作用。于是，适用诉讼时效比较简单，其起算点为

一时性债权的清偿期限届满的次日。继续性债权可从两个角度把握：一方面把继续性债权作为一个整体，

也必须如此。另一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如在履行的具体操作上、在违约与否的判断上、在诉讼时效的适

用上等，可将该继续性债权区分为若干个债权，每个这样的债权可以取名为“个别债权”，每个“个别债

权”具有某种程度的经济上和法律上的独立性。于此场合，时间因素在债权的实现上居于重要地位，随着

时间的推移，债权人享有的一个个的“个别债权”就接踵而至清偿期，相应地，债务人负担的一个个的

“个别给付”不断地进入应当实际履行的状态（参见王泽鉴：《民法债编总论》第１册，三民书局１９９

３年版，第１０９－１１０页）。债务人每次适当地清偿每个“个别给付”，债权人的相应的“个别债

权”就得到实现，待债务人适当履行最后一项“个别给付”之时，债权人的“整个债权”就完全得到实

现，双方的债的关系寿终正寝。 

    

    正因每个“个别债权”具有某种程度的经济上和法律上的独立性，所以，在诉讼时效的适用上就可以

就每个“个别债权”分别适用诉讼时效。由于如此分别适用时效兼顾了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利益平衡，所

以，应当就每个“个别债权”分别适用诉讼时效。 

    

    据此，上述案件中，甲享有的从１９９８年５月６日至２００１年１月１日期间的房屋使用权，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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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罹于２年期间的诉讼时效，乙公司有权抗辩甲的履行请求权，也有权拒绝赔偿甲因此所遭受的损失。甲享

有的从２００１年１月２日至２００３年１月１日期间的房屋使用权，到甲于２００３年１月１日主张时

尚未超过２年的时效期间，乙公司对此必须承担违约责任。但考虑到满足甲关于使用该房屋的请求意味着

延长了双方的合同期限，故宜只判给甲损害赔偿，其损失为自２００１年１月２日至判决确定的甲实际使

用该房屋之日因甲未使用该房屋而遭受的损失。该损害赔偿属于“填补赔偿”，即甲不再享有自２００１

年１月２日至判决确定的甲实际使用该房屋之日这段期间的房屋使用权。从判决确定的乙公司应将系争房

屋交付给甲使用之日起，甲享有该系争房屋的使用权，一直到合同规定的最后日期。 

    

    ４．１９９９年６月２日，买受人向出卖人（发展商）签订《某市房地产买卖合同（预售）》，约定

标的物为某园６栋６０１房，１９９９年７月１５日交付使用。合同还约定，出卖人须于取得《竣工验收

证书》后１５０天内书面通知买受人，向某房地产产权登记机关申请房地产权属转移登记，出卖人和买受

人共同办理房产证，如买受人不能按法定期限领取《房地产权证》，从出卖人取得房地产《竣工验收证

书》之日的第１８０天起按房屋租赁主管部门规定的指导性租金标准，由出卖人向买受人支付租金至产权

登记机关核发《房地产权证》之日止。 

    

    出卖人于１９９９年９月２８日领取了所建房屋的《建设工程竣工验收证书》。自该日起加上１８０

天，就是到２０００年３月２６日，出卖人应当在此前为买受人办理好《房地产权证》。实际上，某市房

地产权登记机关是在２００１年７月１８日向买受人颁发某园６栋６０１房的《房地产权证》。 

    

    ５．根据《某市房地产买卖合同（预售）》约定，因被申请人延期办证，被出卖人应当从２０００年

３月２６日起向买受人支付延期办理《房地产权证》的违约金，截止日期为核发《房地产权证》之日。违

约金债权适用我国民法通则有关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这无疑问，但该债权自何时起算诉讼时效期间，则

观点不一。一种意见认为，诉讼时效期间从买受人应当知道其取得违约金债权之日起开始计算，鉴于买受

人对《某市房地产买卖合同（预售）》内容的知悉状况，该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２０００年３月２６

日起算。因买受人直至２００２年１０月才提出出卖人应承担延期办证违约金责任的请求，已经超过２年

诉讼时效期间，出卖人有权抗辩。另一种意见则相反。 

    

    ６．笔者认为，本案涉及的违约金是以日为计算单位的，即违约一日就有一定数额的违约金，违约二

日便有二日的违约金，……违约金的总额等于一日的违约金乘以违约的天数。此类违约金的总额计算，叫

做违约金的累计。其法律根据是《中国人民银行结算办法》第八条第七款的规定，其理论根据仍然是继续

性债权的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加（可参考崔建远：《合同责任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

年５月版，第２５４页；崔建远主编：《合同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３月第三版，第２８－２９

页）。本案涉及的违约金的特点是金钱数额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加，即权利义务在不断变化，尽管权

利义务的“质”仍然是违约金的债权债务，但数量却一直在改变。换言之，“违约金的总额”与“个别数

额”相对独立。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以“质”未变而按“一时的给付”处理，即把本案所涉及的违约金

简单地视为一个债权或债务，会出现不适当的后果：其一，按第一种观点处理，从２０００年３月２６日

作为买受人的债权受到侵害，诉讼时效期间开始起算，一是逻辑上存在问题，２０００年３月２７日……

等日发生的违约金债权尚未届期，买受人自然就未受损害，未受损害也就谈不上买受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

违约金债权受到侵害，于是，诉讼时效期间自然不应开始计算；二是对买受人极为不利。反之，其二，因

在２００１年７月１７日等日期出卖人也有义务支付违约金，他未支付，买受人的债权受到侵害，诉讼时

效期间开始起算，整个违约金债权均未罹于诉讼时效。这样，对出卖人又极为不利。可见，把此类违约金

作为一个固定不变的债权债务，显然不妥当。适当的观点是把本案系争的违约金看做一个继续性债权，类

似租金债权、自来水债权、天然气债权等。其实，本案合同也约定按租金标准计算违约金，如此，本案的

违约金债权的诉讼时效应当分段计算。按照精确的方法，可把一天的违约金作为一个“个别债权”，单独

地适用诉讼时效，起算点为次日。为了避免麻烦，可以把一个月的违约金作为一个“个别债权”，每个月

的违约金债权单独地适用诉讼时效，时效期间的起算点为下个月的第一天。 

    

    

    来源：中国民商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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